
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

据本法制定并公布。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照本法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制定对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有特殊要求的行业

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具体办法或者补充规定，报国务

院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因此，企业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的规定，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不得

采用与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相悖的会计处理方法。除国

务院财政部门外，任何部门制定的会计制度都是没有法定效

力的，企业可以不执行。

问：坏账准备采用备抵法核算时，对于由应收款项余额

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改为按账龄分析法或其他方法，应作

为会计政策变更还是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答：在坏账准备采用备抵法核算的情况下，除由原按应

收账款期末余额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计提坏账准备改按根

据实际情况由企业自行确定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处理外，企业

由按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法改按账龄分析法或其他合理的方

法计提坏账准备，或由账龄分析法改按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

法或其他合理的方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均作为会计估计变

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但是，如属滥用会计估

计及其变更的，应作为重大会计差错予以更正。

关于对《企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复函

（2002 年 9 月30 日  财政部财会便 [2002] 53 号发布）

一、关于应收款项与应收款项及其他资产交换的会计处

理问题。我们认为，应收款项属现金资产，但以应收款项与

应收款项及其他资产进行交换时，《企业会计制度》作了特

别规定，即企业以应收款项换入包括应收款项在内的多项资

产的情况（不涉及补价），按照换入应收款项的原账面价值

作为换入应收款项的入账价值，除应收款项以外的其他资产

的入账价值，按照换入其他资产公允价值占换入的全部其他

资产的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出全部资产的账面价值总

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减去换入的应收款项入账价值后

的余额进行分配。对评估日至资产交接日之间的流动资产的

变动如何处理，应视双方合同及具体交易情况而定。

对于换入的应收款项中换出企业已计提的坏账准备且计

提方法和比例与换入企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和比

例不同的，企业应考虑对换入的应收款项原计提的坏账准备

的比例和方法的合理性，并确定应提的坏账准备，企业换出

的应收款项，减去换入应收款项原账面余额和确定的坏账准

备后的差额，在除应收款项以外的其他资产中进行分配。

二、关于以部分资产和负债对外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确定

的问题。《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

交易》中规定，企业以非现金资产对外投资作为非货币性交

易处理，以投出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股权投资的初始

投资成本。对于以部分资产、负债出资，应比照上述原则处

理，即以投资出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作为股权投资的初始

投资成本。

三、关于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应确认的收益中扣除

的相关税费是否含除教育费附加外的其他费用的问题。我们

认为，与非货币性交易相关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其他费用

可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不需要按比例抵减非货币性

交易应确认的收益。

四、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收入确认问题。我们认

为，《企业会计制度》中已作出规定，即在没有建造合同的

情况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商品房对外销售收入的确定，

应满足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四项条件，在未满足四个条件的

情况下，不得确认为收入。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

行业管理的意见

（2002 年 11 月 14 日  财政部财会 [2002] 19 号发布）

为了适应我国加入 W TO 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

求，切实履行《注册会计师法》赋予财政部门对注册会计师

行业监督、指导职能，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管理，经财

政部党组决定，将原委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使的行政管

理职能予以收回，由财政部有关职能机构行使，注册会计师

协会履行行业自律性管理职能。现对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

行业管理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理顺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依法界定

行政职能和行业自律职能

《注册会计师法》规定，财政部门履行对注册会计师行

业的监管职能。在实际运行中，曾采取将行政职能委托注册

会计师协会行使的过渡性做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意识的增强，仍由注册会计师

协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既不利于深化会计监管工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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